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生課業預警輔導制度施行要點 
                                                                                                 九十一年三月十九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一年十一月二十六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輔導課業欠佳學生減輕其課業負荷，提高學習興趣與績效，並避免產生中途輟學學 

生造成社會負擔，特訂定本施行要點。 

二、實施方式： 

(一)、期中考後學習評量欠佳學分數超過該學期應修習學分數二分之一或五科不及格之同

學，得由導師進行輔導，瞭解原因，促改善並謀求補救 

(二)、期末考前二週，學習有困難的學生經導師、授課教師與系主任同意後，得至教務處

教學業務組辦理預警退選。 

三、各學制同學全學程辦理預警退選次數不予限制。 

四、學生辦理課業預警退選後之學分數，不得低於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數如下： 

(一)、學院部：大一至大三為十六學分，大四為九學分(二技比照大三、大四)。 

    (二)、附設專科部：二年制及五年制高年級為十二學分，五年制低年級為二十學分。 

(三)、延修生：開學選課學分數在十學分以上者，最低得申請減至十學分。 

五、學生辦理課業預警退選後，學期成績通知單及歷年成績表上該退選科目之「學期成績」欄

將註記「預警退選」。 

六、學生辦理課業預警退選必修課時，須顧及該課程有無擋修、變動等因素，及可能影響修業

之年限。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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